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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主旨：
 

	檢送98年2月24日「研商不得從事致妨害他人生活環境安寧之行為」公告草案第4次公聽會議紀錄乙份，請 查照。
 

	正本：
 

	內政部營建署、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基隆市環境保護局、新竹市環境保護局、臺中市環境保護局、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臺南市環境保護局、臺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、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、新竹縣環境保護局、苗栗縣環境保護局、臺中縣環境保護局、彰化縣環境保護局、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、雲林縣環境保護局、嘉義縣環境保護局、臺南縣環境保護局、高雄縣政府環境保護局、屏東縣環境保護局、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、花蓮縣環境保護局、臺東縣環境保護局、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、金門縣環境保護局、福建省連江縣政府環保局、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、中華民國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北市電器商業同業公會、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、中華民國綠色陣線協會、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、台灣生態學會、台灣綠黨、財團法人美化環境基金會、社團法人台灣環境保護聯盟、台中市新環境促進協會、綠黨、財團法人環保媽媽環境保護基金會、台灣電子產銷協會、大臺中電子聯誼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、中華民國電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聯會、凱鉅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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